工程建设招投标企业诚信管理的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建设市场秩序，健全建设市场诚信体系建设，推动信用温州建设，根据市委、市府关于进一步整治规范建设工程招投标市场的若干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对工程招投标企业诚信行为信息采集、评价、奖惩、使用等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招投标企业是指参与工程建设活动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招标代理、造价咨询等企业。

第三条  建设、交通、水利等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各自行业的诚信管理工作。

第四条  诚信管理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五条  对诚信的管理，实行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机制。

第二章  信息采集

第六条  诚信信息包括企业状况、守信信息和失信信息。企业状况包括企业资质、资金能力、经营能力和技术素质等情况。

守信信息包括企业在温州市建设市场活动中，围绕企业做大做强做优、“质量立市”、“品牌强市”、“六城联创”等工作，在全面文明标化工地建设、承接的工程项目标后履约、社会责任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或表现优秀受到表彰获奖等方面良好信息。失信信息包括企业在建设市场活动中，因违法违规被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行政处罚，记录不良行为，通报批评；拖欠民工工资，发生工程质量、安全生产事故，在温州市承接的工程文明标化工地建设差，项目标后履约评价差，缺乏社会责任等方面不良信息。

第七条  诚信信息采用企业自己申报、各级行业管理部门、有关行业协会收集记录的方式采集。

第八条  诚信信息申报按照下列规定进行：

（一）每年集中一次公布企业诚信信息采集的具体内容及要求。

（二）企业应按信息采集具体内容及要求，如实填写诚信报告，在诚信评价报名截止时间前报送行业主管部门，逾期不予受理。

（三）工程项目标后履约评价由建设单位在申办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或完工验收备案的同时，对承包工程项目的企业履约情况进行评价，并向行业主管部门提交履约诚信评价报告。

（四）行业主管部门对企业提交的诚信报告进行核实。

第三章  信用评价

第九条  行业主管部门在每年集中一次诚信信息采集后，组建评审委员会对企业诚信信息进行评价。

第十条  诚信评价办法细则由各行业主管部门制定，制定细则过程中应广泛征求建设市场各方主体的意见与建议。评价细则可视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在发布诚信信息采集通知时同时公布。

外地行业主管部门有企业诚信评价结果的可在该评价中适当考虑。

第十一条  诚信评价实行诚信等级评定制，一般分为诚信好、较好、一般、较差、差五级。

第十二条  诚信评价工作程序：

（一）企业自评，企业在填写提交诚信报告时，同时填写提交诚信评价自评报告；

（二）建设单位标后履约评价，评价内容以建设单位申办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时提供的工程履约情况诚信评价报告为准；

（三）行业主管部门组建评审委员会审查相关资料，并按照评价办法拟定企业的诚信等级；

（四）拟定企业的诚信等级经行业主管部门核实后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10个工作日；

（五）企业对诚信评价结果有异议的，可在公示期限内向公示部门提出申诉，经核实情况属实的，行业主管部门应要求评审委员会重新审查评价；

（六）行业主管部门公布企业诚信等级。

第四章  信用奖惩

第十三条  建立企业信用和建设市场联动机制，在招标投标中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对诚信好和较好的企业适当加分；

（二）限制诚信一般的企业参加政府投资的重大公建项目投标；

（三）限制诚信较差的企业参加所有政府投资项目投标，已加入预选承包商名录的，暂停其政府投资项目投标资格，直至清出预选承包商名录；

（四）对诚信差的企业清除出温州建设市场，情节严重的按照相关规定吊销资质证书；

（五）适当降低诚信好企业的投标保证金和诚信保证金缴纳金额。

第十四条  将招投标企业不良行为纳入银行诚信监管体系。

第十五条  行业主管部门依据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的原则，逐步建立诚信奖惩机制，在行政许可、市场准入、招标投标、资质管理、工程担保与保险、表彰评优等工作中制定相应管理制度。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行业主管部门应监督工作人员不得记录和发布虚假信用信息，不得滥用企业信息，不得使用该信息进行商业活动，违反规定的予以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行业主管部门应依托本单位门户网站开设诚信信息公开专栏，逐步建立健全互联互通的建设领域诚信体系。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